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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同济 (武汉) 医院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制度

一、目的

为建立和谐医患关系，保障医疗安全和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泰康同济

(武汉) 医院 (以下简称“医院”) 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精神，结合医院实际，

特制定本制度。

二、定义

患者合法权益是指患者在医院接受医疗服务所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与

利益。

三、职责

(一) 社会服务部负责制定和修订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制度。

(二) 各部门、各科室是患者合法权益保护的责任主体，负责本部门/科室

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制度的具体执行。

(三) 各部门负责人、各科室主任、护士长负责监督和检查本部门/科室维

护患者合法权益制度的执行情况。

(四) 医院工作人员是患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具体执行人，应当在医疗服务

中根据有关规定做好患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四、患者的权利和义务

(一) 患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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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享有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权利：

1、选择权

患者有权参与医疗护理过程，并且决定接受或者拒绝诊疗或手术；有权自

主选择医疗机构就医；有权决定是否参与医学科学研究。

2、健康权

患者有权维护自身身体组织、器官结构完整、功能正常，免受非正常医疗

目的伤害，有权在安全的医疗环境下接受诊疗照护。

3、人格权

患者有权就个人隐私、人格尊严、民族习惯等获得尊重，不因国籍、性

别、 年龄，经济条件或社会地位而受到歧视。

4、知情权

患者有权了解本人的病情、诊断、诊疗方案、预后情况、诊疗风险等信

息， 有权知晓手术原因、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手术风险、替代治疗方案；有权

知晓 药物的疗效、副作用和使用方法；有权知晓医疗服务的收费情况；有权依

法复 印病历资料。

5、隐私权

未经患者同意，医院全体工作人员不得无故泄露患者任何病情资料，也不

应和无关人员讨论；患者的病情资料与记录均由医院妥善保管并保密。在特殊

情形下，如属国家规定必须向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的如传染病等信息除外。

6、申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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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如果对医院的医疗服务有任何意见或不满意，有权通过拨打院内投诉

专线等方式向医院提出；对诊疗行为有异议时，有权向相关医务人员提出疑

问， 并与医务人员进行充分沟通，以消除异议或误解。患者也可以选择依照法

定程 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其他权利

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权利。

(二) 患者的义务

患者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义务：

1、患者应当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地

址、 联系方式及报销类别等。

2、患者必须向医务人员详尽如实地提供本人健康有关的一切情况，包括本

次患病的基本情况、既往病史、诊治经过、药物过敏史及其他有关详情。

3、医患之间、患者之间都应互相尊重。尊重医务人员与其他患者及家属的

人格尊严，不能打骂、侮辱医务人员与其他患者及家属， 自觉维护医疗秩序。

4、如实陈述病情，配合医务人员进行医学检查和治疗。对经医患双方沟通

确认的诊疗方案，患者应当严格遵守并紧密配合。

5、遵守法律法规、医院规章制度。患者应当协助医院保持良好的医疗秩

序， 控制和减少噪音，保持清洁安静，不吸烟、减少探亲来访人员等。

6、爱护医院公共财物，珍惜医疗资源，妥善使用医院的公共设备。 7、按

时、足额支付医疗费用及其他服务费用。 8、法律、法规赋

予的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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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督管理

(一) 医院向患者公开客服电话40001-95522、意见箱、投诉专线电话、投

诉接待室等投诉方式，为患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畅通渠道。医院按照投诉

处理相关规定妥善处理。

(二) 医院工作人员发现患者不遵守相关义务时，向科室及医务部报告。科

室及医务部组织相关人员处理。

(三) 医院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全院工作人员和患者开展各项宣传培训活动，

确保医患双方明晰患者权利与义务。

(四) 如存在侵犯患者合法权益情形的，医院将严格按照相关处罚问责管

理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医院将依法向司法部门移交。

六、附则

本制度由社会服务部负责解释与修订，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